
青海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青海省社会生态环境监测机构生态环境

监测监督管理办法》的通知

青海省社会生态环境监测机构生态环境

监测监督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规范社会生态环境监测机构的生态环境监测行为,保障生态环境监测数据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科学性，促进生态环境监测服务市场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环境保护法》、生态环境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关于加强生态环境监测机构监督管理工

作的通知》（环监测〔2018〕45 号）、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青海省环境监测改革提

高监测数据质量实施方案》（青办字〔2018〕51 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 财政部 商务部 司法部《关于印发〈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细则〉的通知》

（国市监反垄规〔2021〕2 号）等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社会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在本省范围内从事生态环境监测业务，以及省内各级生

态环境主管部门对其的监督管理活动，适用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的社会生态环境监测机构，是指除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所属环境监测机构之外，

依法成立并符合相关法规规定，在本省从事生态环境监测业务，向社会出具具有证明作用的

数据、结果及报告，并独立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专业技术服务机构，包括从事生态环境监测、

生态环境监测设备运营维护等活动的社会生态环境监测机构。

第三条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组织对通过省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资质认证的社会生态

环境监测机构开展监督检查工作，建立“双随机、一公开”抽查机制，公开社会生态环境监

测机构监督检查结果。县级以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做好配合工作。

根据生态环境部和本省年度相关工作安排，县级以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组织所属的生态

环境监测机构和相关单位（以下简称“监督检查组”），对社会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在本辖区

从事的生态环境监测工作开展日常监督检查。

第四条社会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在本省范围内开展生态环境监测业务，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按照省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发的《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CMA）
确定的监测业务范围、监测项目和有效期开展生态环境监测业务工作；

（二）严格执行国家和地方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标准和技术规范，使用的生态环境

监测设备和标准物质（样品）符合国家有关生态环境监测标准规范要求；

（三）建立“谁出数谁负责、谁签字谁负责”的生态环境监测数据质量责任追溯制度。

社会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及其负责人对其监测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采样与分析人员、

审核与授权签字人分别对原始监测数据、监测报告的真实性终身负责；

（四）建立与所开展的生态环境监测业务相适应的质量管理体系并保证其有效运行。质

量管理体系应当覆盖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全部场所进行的监测活动，包括但不限于方案制定、

点位布设、样品采集、现场测试、样品运输与保存、样品制备、分析测试、数据审核与传输、

记录、报告编制和档案管理等过程；

（五）按照《生态环境档案管理规范生态环境监测》（HJ8.2-2020）和相关规定保存生

态环境监测数据、监测报告、原始记录、报告审核记录、监测任务合同以及必备的影像记录

等档案资料，保证监测数据、结果及报告可追溯；

（六）社会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和人员对其在生态环境监测活动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

秘密和个人隐私负有保密义务，不得违法违规发布或者对外提供；



（七）应当如实、完整记录、保留国家工作人员和企业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干预生态环境

监测活动的批示、函文、口头意见或者暗示等信息，以及强令、指使、授意、默许生态环境

监测数据弄虚作假等情况；

（八）积极配合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监督检查，如实记录和提供本单位相关文件材料，不

得以任何方式拒绝、阻挠和隐瞒；

（九）对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监督检查发现需整改的事项，按期完成整改任务；

（十）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

第五条县级以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社会生态环境监测机构的监督检查可采取以下方

式，并可采用复印、录音、拍照、录像等方式收集和固定证据：

（一）约见和询问被核查单位负责人及相关工作人员；

（二）调阅有关监测原始记录和监测报告等工作档案；

（三）开展现场验证，对采样、分析、质控、报告编制等环节开展全过程或部分跟踪，

必要时可实施同步比对监测。

第六条 监督检查组完成对社会生态环境监测机构的监督检查后，填写《青海省社会生

态环境监测机构生态环境监测工作监督检查情况表》（附件 1），向被检查的社会生态环境

监测机构反馈监督检查情况，由被检查的社会生态环境监测机构负责人确认后签字。被检查

的社会生态环境监测机构负责人拒不签字的，由监督检查人员注明相关情况。

第七条 社会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对监督检查结果有异议的，可自接到《青海省社会生态

环境监测机构生态环境监测工作监督检查情况表》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组织

实施监督检查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申请复核。

组织实施监督检查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自接到复核申请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完成复

核并作出书面复核决定。

第八条监督检查组于监督检查结束后的 5 个工作日内，形成监督检查报告报组织开展监

督检查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监督检查发现需整改的事项，组织开展监督检查的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应当于 5 个工作日内向社会生态环境监测机构下达整改通知，社会生态环境监测机

构应当在规定时间内将整改落实情况报组织监督检查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监督检查组应当

及时对整改落实情况进行确认，必要时应当赴现场核实。

第九条 社会生态环境监测机构的生态环境监测活动存在违反本办法第四条情形之一

的，负责监督检查的县级以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责令其限期整改。对违反生态环境保护

法律法规规章等法定情形的，由有处罚权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依据生态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

规予以处罚。

第十条县级以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社会生态环境监测机构的监督检查结果，作为社会

生态环境监测机构环境信用评价管理的依据，按照《青海省企业环境信用评价管理办法（试

行）》相应的评价等级规定开展环境信用评价，评价结果在“信用中国（青海）”平台、省

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门户网站向社会公开，依法依规进行信用评价结果信息共享。

第十一条 县级以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社会生态环境监测机构的监督检查工作结束

后，应当对监督检查工作中形成的各种材料立卷归档，实现一企一档。

第十二条省外社会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在本省开展生态环境监测业务工作的，应当在生态

环境监测工作开展前至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备，填报《青海省省外社会环境监测机构在

青开展生态环境监测工作报备登记表》（附件 2），出具的检测报告应当附具包括第四条第

（四）项的原始记录（含影像资料），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监督落实。

第十三条 对积极配合监督检查、环境信用评价结果为“环保诚信”“环保良好”的社

会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和相关单位在购买生态环境监测服务优先予以

支持。



第十四条 监督检查发现社会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构成违法的，负责

组织监督检查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及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调查处理和案件

移送。

第十五条社会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在有关生态环境监测活动中篡改、伪造数据以及弄虚作

假，对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负有责任的，除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予以处罚外，还应

当与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其他责任者承担连带责任。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本办法自 2022 年 1 月 13 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7 年 1 月 12 日。原青海省

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青海省社会生态环境监测机构生态环境监测监督管理办法>的通知》

（青生发〔2020〕171 号）同时废止。

附件 1 青海省社会生态环境监测机构生态环境监测工作监督检查情况表

附件 2 青海省省外社会环境监测机构在青开展生态环境监测工作报备登记表


